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回顧 113 年望隼在面臨了中國市場經濟放緩及中美關係不明朗的挑戰，這些因素對全球

市場環境產生了深遠影響。望隼在不利的環境持續進行內部優化，透過自動化及 AI 提升效率，

並加強與客戶及策略夥伴的合作，營收仍較去年有雙位數成長。望隼一直致力於拋棄式軟性隱

形眼鏡的研發、製造及銷售，從台灣、日本、中國逐步拓展至美國、東南亞等地區，邁向國際

化。 

望隼近年來不斷積極推出新產品以激發市場需求。矽水膠隱形眼鏡於 111 年在台灣首度

上市，隨後於 113 年成功進軍中國市場，並在今年 2 月正式出貨至美國市場。此外，去年望隼

推出二代濾藍光產品、功能型散光隱形眼鏡皆獲得日本市場的肯定與反響，因此望隼在民國 113

年全年營收及獲利仍交出持續成長的成績單。本公司民國 113 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30 億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17%，合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8.88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7%，合併稅後純益

為新台幣 7.29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1%。茲將公司在民國 113 年度經營績效及民國 114 年度

之營運計畫報告如下： 

一、民國 113 年度合併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 113 年度 民國 112 年度 差異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3,002,007 100% 2,572,202 100% 429,805 16.71% 

營業毛利 1,178,919 39% 1,025,339 40% 153,580 14.98% 

營業毛利率 39% - 40% - -1% - 

營業利益 887,876 30% 832,016 32% 55,860 6.71% 

稅前淨利 920,310 31% 834,502 32% 85,808 10.28% 

稅後淨利 728,973 24% 655,730 25% 73,243 11.17% 

公司民國 113 年合併營收創下歷史新高，主要受惠於 ODM 代工業務在中國及日本市場成

長之挹注，產能利用率及生產效率之提升，亦反映在毛利率及本期淨利之表現。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民國 113 年並未公開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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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結構、償債能力及獲利能力分析：

(合併)

項 目 民國 113 年度 民國 112 年度 差異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35% 53% (18%)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71% 150% 21% 

每股淨值 60.99 34.07 26.9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300% 184% 116% 

速動比率 257% 150% 10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4% 17% (3%) 

權益報酬率 25% 32% (7%) 

純益率 24% 25% (1%) 

每股盈餘 11.81 10.77 1.04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望隼深耕軟式隱形眼鏡領域多年，其核心技術在於光學設計、材料、製程及設備自動化

智能化之技術開發，並藉由在各國產品證照之超前佈署，持續發展差異化、功能性之產品，

期待在價格競爭的市場態勢下以新產品拉開與競爭者之距離。民國 114 年望隼預計推出二代

濾藍光產品、散光產品及矽水膠彩片產品。 

本公司持續不間斷的投入研發資源進行新產品開發及技術之提升，並在散光、漸進多焦

(老花)、近視防控之開發上，已至產品成熟、具成本優勢之進程上，將成為未來營運成長之

新動能。 

二、民國�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自公司成立以來，即秉持著成為國際級隱形眼鏡公司之願景，為客戶提供完整之隱形眼

鏡解決方案。 

1.願景：成為國際級隱形眼鏡公司。

2.經營理念：卓越管理、專業設計、先進製造為國際級客戶提供服務。

3.品質政策：遵守法令，系統管理，全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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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 本公司以 ODM 代工各式軟式拋棄式隱形眼鏡為主，持續提高自動化、智能化生產製

程、自動檢測技術，逐步減少生產過程中作業人員與鏡片接觸的程度，以精進生產效

率及產品品質。 

2.銷售: 透過提供優質代工產品、與品牌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協同設計鏡片圖紋、創造具話

題性的包裝概念，加深公司對客戶之附加價值，尋求與客戶的雙贏。 

三、未來展望： 

展望 114 年，面對更加複雜多變的市場情勢，我們將積極佈局各個市場。中國市場正在經

歷行業的轉型，新銳品牌佔比正在快速提升，望隼以在地供應的優勢與中國本土品牌合作，推

出更符合當地需求的產品；日本市場屬於成熟市場，今年仍以差異化的新產品如二代濾藍光、

散光等產品推出，以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長線佈局的美國市場今年以矽水膠產品推出，以具

競爭力的品質及價格獲得終端消費者的青睞；近年新興堀起的東南亞市場，望隼已陸續取得產

品在當地需要的認證，將配合客戶的規畫，進一步出貨至東南亞市場。 

此外，望隼將繼續精進製程、推動研發創新，並通過自動化及 AI 的製程因應價格競爭的壓

力，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降低成本，並以持續推出新產品，以產品的差異化優勢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中脫穎而出，提升市場份額。 

望隼憑藉著在兩岸設有工廠，能即時在地化供應的優勢及強大的研發實力，113 年全年營收

及獲利創下歷史新高，預期公司在 114 年營收及獲利仍持續成長。114 年將是我們積極開拓市

場及提升競爭力的一年，我們將攜手共同迎接未來的挑戰，實現穩健的獲利成長。感謝各位股

東的支持，我們將繼續努力，創造更多價值。。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修權 

總經理  石安 

會計主管 李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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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國113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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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國113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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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 113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執行情形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除另註明外）

 

        累計背書保證      

        金額佔最近期      

  被 背 書 保 證 對 象 對 單 一 企 業本 年 度 年 底  以 財 產 擔 保 之財務報表淨值  屬母公司對子公司屬子公司對母公司 屬 對 大 陸 地 區  

編 號背 書 保 證 者 公 司 名 稱公 司 名 稱關 係背 書 保 證 限 額最高背書保證餘額 背 書 保 證 餘 額實 際 動 支 金 額背 書 保 證 金 額之比率（％） 背書保證最高限額背 書 保 證背 書 保 證 背 書 保 證備 註

0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視准醫療器械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706,547   $199,256   $108,191   $ -   $ -    3.06   $1,766,368 Y N Y  

               

               

               

               

               

               

               
               
               
               
               
               
               
               
               
               
               
               
               
               
               
               
               
               
               
               
               
               
               
               
               
               
               
               
               

 

  依據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本公司得對外背書保證額度如下：  

一、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之 50%為限。  

二、  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如下：  

 (一 )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之 20%為限。  

 (二 ) 對有業務往來公司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或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1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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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民國 113 年度大陸投資執行情形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  

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除另註明外）

本 公 司

直 接 或

年 初 自 台 灣  年 底 自 台 灣  間接投資

匯 出 累 積本年度匯出或收回投資金額匯 出 累 積被 投 資 公 司之 持 股本 年 度 認 列年 底 投 資截至本年度止

大 陸 被 投 資 公 司 名 稱主 要 營 業 項 目實 收 資 本 額投資方式（註 1）投 資 金 額匯 出收 回投 資 金 額本 年 度 淨 利比 例 ％投 資 利 益帳 面 價 值已匯回投資收益備 註

江蘇視准醫療器械有限公

司 
隱形眼鏡研發、設計、生

產，上述產品的同類產

品的批發及進出口業

務。 

 $ 717,376 (2) $ 1,097,607   $ - $ - $ 1,097,607   $ 296,920 80 $ 237,536 $ 1,267,448 $ - 註 2 及 3

本 年 度 累 計 自 台 灣 匯 出 本 公 司 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公 司 名 稱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金 額經濟部投審會核准投資金額投 資 限 額 （ 註 4 ）

江蘇視准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 1,097,607 $ 1,184,248 $ - 

註 1：  投資方式區分為下列三種，標示種類別即可：

(1) 直接赴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2) 透過第三地區公司再投資大陸。

(3) 其他方式。

註 2：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皆已沖銷。  

註 3：  係依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認列及揭露。  

註 4：  係依 2008 年 8 月 29 日經審字第 09704604680 號令修正發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第參點，本公司係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符合營運總部營業範

圍證明文件之企業，是以對大陸地區投資無上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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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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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12%為員工酬勞，前項員工

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1%
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1.5%為董事

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

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一項所稱當年度獲利狀況係

指當年度稅前淨利扣除分派員

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淨利。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發給員工認

股權憑證、發行新股員工依公

司法267條規定承購股份及收

買股份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

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12%為員工酬勞，員工酬勞

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本公司

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不高於1.5%為董事

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

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一項所稱當年度獲利狀況

係指當年度稅前淨利扣除分

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淨利。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

會。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發給員工認

股權憑證、發行新股員工依公

司法267條規定承購股份及收

買股份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 

配 合 證

券 交 易

法第 14
條第6項
修訂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五

月九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

十五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十二月十日。第四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廿

八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廿三日。第六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廿七

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六年三月廿日。第八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第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

五月九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十五日。第三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

日。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廿八日。第五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廿

三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五年六月廿七日。第七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

廿日。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增 訂 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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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七日。第十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九年九月廿三日。第十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四月廿八日。第十二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五日。第

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

年六月十六日。第十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六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 

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九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七日。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九年九月廿三日。第十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四月廿八日。第十二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五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六月十六日。第十四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

月十四日。第十五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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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控管程序，依本公司

「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作業

辦法」為之。 

二、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並執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三、子公司尚未訂定「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將依

母公司的程序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控管程序，依本公司

「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作業

辦法」為之。 

二、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並執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依公司實

務修訂 

第 三 十 條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

五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六月十六日。第三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 

第三十條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

五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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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本公司董事兼任職務彙總表

日期:2025/05/23 

董事 目前任職其它公司(全名) 任職職務

黃修權 
長華電材(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石安 

長華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Green Wealth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Clear Precise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星隼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Optical Connection Technology Inc.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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